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细则（试行）

为保障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培训质量，根据《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暂行规定》、《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标准（试行）》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五部门关于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培训对象
（一）2010年起已被我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含民营）招聘为正式人员的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拟从事或已从事临床工作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毕业生。
（二）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未就业毕业生。
二、组织管理
（一）培训基地所在医院（以下简称“培训医院”）应成立医院毕业后医学教育领导小组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小组，明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能部门，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培训工作的日常管理。
同时，建立省属培训医院与地市级培训医院协作关系，共同做好培训过程管理、考试考核工作。
（二）培训基地实行主任负责制，其职责：
1. 在医院毕业后医学教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承担本专业各项培训任务的全过程组织管理；
2. 负责培训对象的日常考核、出科轮转考核；
3. 组织具备条件的医师组成师资队伍，负责本专业的日常培训，确保培训计划的顺利实施。
（三）培训医院应加强对培训对象在培期间的管理。对违规违纪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慎重而恰当的处理，结论要与本人见面，处理结果通知培训对象选送单位，并报省毕教委备案。
三、培训年限
（一）本科学历培训对象培训时间为三年；毕业研究生按“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根据下列不同类型可相应减少考试科目和培训时间：
1. 毕业研究生免予参加除《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外的公共科目理论考试。
2. 按福建省公务员局（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的《福建省XX年度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规定引进的海外归来医学博士可向省毕教委办公室直接申请参加《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考试和结业综合考核。
3. 医学专业学位博士、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为医学专业学位的医学科学学位博士以及曾在三级医院培训、工作累计满三年的毕业研究生可向省毕教委办公室直接申请参加《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考试和结业综合考核。
4. 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医学科学学位博士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临床实践能力培训；医学科学学位硕士及本科阶段为非临床医学或非口腔医学专业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必须参加为期二年的临床实践能力培训后申请参加结业综合考核。
（二）除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原因外，需要延长培训期限的，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培训对象选送单位和培训基地同意，并报省毕教委备案。延长培训期间，不享受财政给予的生活补助。
（三）违反培训医院各项规章制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医疗事故或经济损失者及除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时间外，培训期间病、事假累计超过一年者，以书面形式上报省毕教委办公室审批，予以终止培训处理。
（四）培训对象选送单位应保证如期选送培训对象到经认可的培训基地参加培训，培训对象在培期间不得无故中断培训。凡中断培训者，其已培训的时间不予累计，再次参加培训不再享受财政提供的生活补助，培训医院必须在1个月内报省毕教委办公室备案。
（五）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凡在培期间中断培训，其已培训的时间不予累计。
四、培训管理
（一）培训学员招收方式
1. 培训医院每年9月底前将本院各培训基地下一年度招收培训对象计划报省毕教委办公室，由省毕教委办公室统筹安排各培训基地招收计划并公布。
2. 培训医院按下达的计划数，制定招收条件和程序，面向全省公开招收培训对象。
3. 培训医院应于每年3、9月底前分两批完成培训学员的招收工作，并于当年4、10月底前将当期招取结果汇总后报送省毕教委办公室备案，以作为培训对象进入培训年限起始认定及财政生活补助发放的依据。
4. 培训医院、培训对象选送单位和培训对象三方签订培训协议后，培训对象于当年4、10月分两批进入培训基地，按照《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实施培训。
（二）培训要求
1. 政治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具有较强的职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际沟通能力。尊重病人的合法权益。热爱临床医学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2. 专业理论：根据《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要求，学习有关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了解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3. 临床技能：掌握本学科基本诊疗技术以及本学科主要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处理方法、门急诊处理、病历书写等临床知识和临床技能。掌握重点传染病基本防治知识，能及时、正确报告传染病病例。
4. 掌握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备阅读和分析专业性期刊的能力，可写出具有一定水平的文献综述或病例报道。
（三）培训方法
以培养临床实践能力为重点，主要采取相关临床科室轮转的方式，实施住院医师第1年24小时负责制，第2、3年12小时负责制，培训基地主任负责组织具备条件的医师组成师资队伍，对住院医师进行带教和指导。
专业理论学习以自学为主，集中授课为辅。
（四）培训内容
1. 公共科目理论学习：《循证医学》，《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有关法律法规（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
2. 临床实践培训内容按照《福建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的要求实施。
（五）考试考核
1. 公共科目理论考试
（1）考试科目：《循证医学》、《危重急症抢救流程解析及规范》，由省毕教委组织全省统一考试。
（2）考查科目：有关法律法规、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由各培训医院自行组织考试。
2. 培训过程考核
（1）日常考核：培训对象应将每天完成的培训内容如实登记。培训指导教师负责对培训对象日常的临床工作量、收治病种及例数、技能操作、病历书写、医德医风、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考核，并记录考核结果。
（2）出科考核：完成规定的三级学科轮转培训，出科前由培训基地对培训对象进行日常综合测评和出科考核，并将考核结果送交培训医院主管部门备案。
3. 结业综合考核
经公共科目理论考试、培训过程考核合格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者方可参加由省毕教委组织的全省统一结业综合考核，包括专业理论知识考试和临床技能考核。
省毕教委对合格者核发卫生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名单报卫生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备案。
五、其他
1. 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住院医师培训办法另行制定。
2. 专科医师培训亚专科阶段按照《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标准（试行）》执行。
3. 2010年起，完成培训任务后仍有培训余力的培训基地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后，可按《关于建立医师培训基地的意见（试行）》（闽卫科教〔2001〕193号）面向社会招收少量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省市财政按照1000元/人·月标准给予生活补助（省属培训基地的培训对象补助费由省级财政负担，市属培训基地的培训对象补助费由市级财政负担），经费根据实际人数核定。
